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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栗縣政府 110 年第 32 次縣務會議紀錄 

時間：中華民國 110 年 8 月 24 日上午 8時 

地點：本府 A 棟大樓 401 會議室 

主席：徐縣長耀昌 

出席人員： 如簽到簿 

 

副 縣 長 ：鄧 桂菊  秘 書 長  陳 斌 山  機 要  范 陽 添 

首 席 參 議  許 滿 顯         

財 政 處 

處 長 
 蔡 佳 慧  

水 利 處 

處 長 
 楊 明 鐃  

民 政 處 

處 長 
 彭 基 山 

社 會 處 

處 長 
 楊 文 志  

勞 青 處 

處 長 
 彭 德 俊  

教 育 處 

處 長 
 邱 廷 岳 

地 政 處 

處 長 
 陳 錦 珠  

計 畫 處 

處 長 
 江 和 妹  

工 務 處 

處 長 
 古 明 弘 

工 商 處 

處 長 
 詹 彩 蘋  

人 事 處 

處 長 
 陳 坤 榮   

農 業 處 

處 長 
 李 乙 廷  

政 風 處 

處 長 
：陳 仕蓁代  

行 政 處 

處 長 
 許 淑 娥  

主 計 處 

處 長 
 吳 月 萍 

衛 生 局 

局 長 
 張 蕊 仙  

警 察 局 

局 長 
 邱 麗宜代  

稅 務 局 

局 長 
 黃 國 樑 

文 觀 局 

局        長 
 林 彥 甫  

環 保 局 

局 長 
 陳 華 盛  

消 防 局 

局       長 
 徐 新 淵 

台北辦公室

主 任 
 王 錦 芬  

原 民 事 務 

中 心 主 任 
 蔣 意 雄     

秘 書  林 美 娥         

列席人員：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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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 檔 科 

科 長 
 黃 銘 福  

媒 事 中 心 

主 任 
 龍 明 潭     

 

司儀/紀錄：趙品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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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報告事項： 

一、 報告本府 110 年 8 月 17 日縣務會議紀錄。 
二、 縣務會議議案暨主席指示事項執行情形： 

(一) 請教育處遴選本縣南、北各 1所高中（職）與英語系國家之高 

    中進行英語教學合作，積極獎勵同學學好英語之餘，且畢業又 

    可拿到雙重畢業證書，可望激勵優秀學子留在本縣就讀高中。 

    主席裁示：編號 48 案，111 年 2 月再提，繼續列管。     

(二) 本縣推動雙語教學多年，為展現具體成效，請教育處規劃每年

舉辦 2 次高中（職）及國中小學分組英語演講、英語寫作比賽，

並寬列獎金，以達激勵效果。 

主席裁示：編號 49 案，110 年 10 月再提，繼續列管。 

(三) 疫情趨緩，加上目前正值暑假期間，氣候炎熱可能吸引民眾前

往海域、溪流戲水，為避免溺水意外發生，請水利、農業、文

觀等水域主管單位落實巡查機制，同時請消防局、教育處持續

加強防溺宣導，呼籲民眾及學生勿前往危險水域戲水。 

主席裁示：解除列管。 

(四) 近期降雨機率偏高，雨後容易導致病媒蚊孳生，請衛生

局、環保局強化環境衛生監控及清消工作，避免病媒蚊孳

生，並加強宣導民眾留意居家環境清潔，防止登革熱疫情

發生。 

主席裁示：解除列管。     
三、 計畫處報告：本府各局(處)110 年 8 月 13 日至 8月 19 日於網路 
                社群行銷露出情形(如附件)，報請公鑒。 

    主席裁示：准予備查。 

四、 媒事中心報告：提報本府一週新聞輿情暨處理建議彙整表乙份， 

                  報請公鑒。                   

  主席裁示： 

(一) 編號 1請勞青處邀集人力仲介公司及僱主三方座談，彙集 

各方意見轉陳中央據以後續辦理。 

(二) 編號 9請教育處、衛生局儘速請示中央有關未施打疫苗亦拒 

           絕快篩教師如何授課之因應方案。 

(三) 編號 52 請秘書長召集教育、財政、主計處共同研商苗栗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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師兼行政業務不休假加班費支領方案。 

(四) 准予備查。 

貳、 討論提案： 

    工務處：制定「苗栗縣道路管理自治條例草案」，提請審議。 

    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參、 苗栗縣第 270 次治安會報(略)。 

肆、 意見交換： 

    縣長：越南走私非洲豬瘟肉品流串全台，請業管單位加強查察。       

伍、 主席裁示：     

一、 行政院為提振經濟及協助受疫情衝擊產業復甦，即將推出振

興 5 倍劵，去年各部會推出的藝 FUN 劵、客庄劵、農遊劵及

動滋劵等也將重新啟動刺激消費，請文觀、農業、工商、勞

青及原民中心等單位就轄管業務積極研擬配套措施，以期吸

引民眾前來苗栗消費，帶動地方收益。 

二、 9 月即將開學，請教育處督導各級學校儘速依教育部提出的開學

指引，做好開學前各項防疫及環境整備工作。對於各校利用暑假

期間進行之校園整建工程，應加強督導工程進度，以期能夠趕在

開學前完工使用；對於未能完工之工程也應加強防護措施，以維

護師生安全。 

三、 疫情帶動網路消費動能，依據經濟部統計，今年第 2季零售業網

路銷售額高達 1,059 億元，年增 33.7％。有鑑於防疫已成為每

日常態，為避免疫情再度三級警戒，造成經濟再次陷入困境，商

家數位轉型勢在必行，請工商處、勞青處、農業處及原民中心關

注轄管業者需求，開設更多元課程，加強社會培力，協助業者提

升自我能量，研發更符合電商特性的產品，以利開啟多元通路商

機，穩定經營。 

陸、 散會：上午 9 時 23 分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